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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舉行的
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之公
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之通函（「通函」），內容均有關（其中包
括）股本重組，以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告所載獲提呈之特別決議案（「決議案」）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決議案全文載於通告內，其副本亦載於通函內。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約佔%)

贊成 反對

批准股本重組。 1,658,052,939

(99.535%)

7,745,500

(0.465%)

附註： 上述票數及投票之約佔百分比乃根據親身、由法團授權代表或委任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總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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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超過75%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因此，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正式通
過為本公司之特別決議案。

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281,076,710股，即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概無股份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按照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股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進行投票時並無受任何限制。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須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亦無股東在通函中表示其有意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
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機構。

股本重組之生效日期

董事會進一步公佈，由於股本重組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股本重組將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十一日生效。有關股本重組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時間表、交易安排及其
他詳情，請參閱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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